佛光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普門高級中學
[bookmark: _GoBack]駐衛警及綜合管理服務合約書（草案）　　　　　　　　　　　　　　　　　
立合約書人：
委任人：佛光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普門高級中學 (以下簡稱甲方)
受任人：（得標廠商）(以下簡稱乙方)
    緣甲方將普門中學之駐衛警保全業務委任乙方管理服務，經雙方同意，訂立本駐衛警及綜合管理服務合約書(以下簡稱本合約)，條款如下，以資遵循：
1、 甲方將『佛光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普門高級中學』之駐衛警及綜合管理業務委任乙方管理服務，經雙方同意，訂立本合約書。
2、 委任管理及服務內容：
(1) 人員配備
1.大門警衛室(單哨)派駐3位保全員(每日二班制，每班執勤12小時，計日間1人、夜間1人、輪休1人)，24小時執勤。
2.臨時增派哨甲方可依現場安全需求，隨時增加或撤哨。
(2) 戒護地區：普門中學所屬範圍內。
(3) 對普門中學之人員及車輛進出24小時管制：於執勤時間內，各類人員均應事先通報經甲方單位許可，並登記後始可以進入校區。
(4) 凡對無相關本校區之人、物及未經甲方核准者，一律嚴禁進出或逗留；廠商訪客欲至校內洽公時，一律在大門警衛室登記並先行電話連絡校內相關人員，查證無誤後由相關人員帶領，始可放行。門禁管制注意事項請詳閱附件一─駐衛警門禁管制注意事項實施要點。
(5) 遇有滋擾或破壞者闖入校內時，可先行勸離，如有滋擾者態度蠻橫，駐衛人員得強制驅離滋擾者，並報警處理循緊急應變組織，呈報單位主管。
(6) 駐衛人員應負責大門口交通指揮全區人員車輛、物品進出管制、巡檢、夜間巡邏、執勤紀錄、緊急事件聯絡、防災救援、定期消防演練、燈火水電管制、郵件代收。
(7) 乙方不定時於夜間派稽查員督勤查哨。
(8) 為加強本校區、物品之安全戒護措施，凡進出之車輛一律須駐衛人員查核或向相關單位報備並憑物品放行單，方可進出上下貨物。
(9) 乙方於執勤作業發現特殊異狀時，須緊急連絡甲方人員會同處理(甲方應將每日校內應注意事項或夜間臨時作業狀況事先告知乙方，以便查核)。
(10) 乙方應完全負擔派駐人員一切薪資、交通、餐費、服裝、勞健保、團保、勞退金6%及勞工安全衛生、清潔、管理、安全配備及其他為完成本合約工作所必需之裝備、設備等。
(11) 乙方應為甲方特定存放之物品盡看管之責，但雙方應依當日現場移交所列項目、數量及固定場所等責任界定標準；如甲方因交接班時間之差距無法移交時，則乙方不付事故發生之責。
(12) 乙方應遵行甲方之校內安全管理事務及「校園安全管理規則」，且受甲方管理人員管理之。
(13) 教職員上、下班時間簽到簿之收放，非上班(課)時間文件代收處理，詳見附件二─人事室簽到簿注意事項。
(14) 門禁磁簧信號或消防訊號啟動時，乙方校內執勤保全員需於三分鐘內到達發訊處，令校外機動巡邏人員需於三十分鐘內到達現場協處，惟誤報除外。
(15) 巡邏時間(以徒步或腳踏車巡邏為主)：
每日夜間23:00時起，每二個小時到巡邏點紀錄乙次，巡邏時間至翌日清晨06:00時止，共計3次。(校內設置6個巡邏點)。
(16) 乙方不定時針對校區內野狗實施驅離，並隨時保持警衛室內及周圍環境之整潔。
(17)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見附件三─其他注意事項。
3、 管理維護之標的：
高雄市大樹區大坑路140之11號『普門中學』校址。
4、 委託服務時間：
(1) 自民國 115年8月1 日起至民國 116 年7月31日止，工作時間：全天24小時。
(二)依甲方需要，調整駐警時段(數)。
(三)乙方若未能達到本合約之要求，經甲方提出仍未改善者，甲方得終止本合約，因
    而造成甲方之損失，乙方應負責賠償。
(四)如政府法令調整稅率(如營業稅)，甲方同意予以調整，依實際給付金額請款。
(五)如服務良好，經雙方同意得續約一年。
5、 委託服務金額及給付方式：
(1) 乙方安全管理服務費，一哨24小時，每月服務費用計新台幣        元 (含稅)，詳如附件四─採購標單。如臨時勤務需求時，均以每小時壹佰玖拾陸元整(含稅)計價。
(2) 乙方於每月15日前依實際派遣人數，提出請款之財務報表及發票，經甲方審核無誤後於次月上旬繳付以電匯方式支付。
(3) 甲方於合約委託服務時間尚未生效前，如因需要，得要求乙方提前進駐，唯甲方須於進駐前十日通知乙方，該等勤務依實際派遣人數、時數請款、適用臨時勤務每小時壹佰玖拾陸元整(含稅)計價。
6、 責任理賠鑑定與標準：
(1) 甲方得將校內重要機具，辦公設備造冊交由乙方之保安人員簽認存查。
(2) 理賠責任：乙方人員之過失或不法之侵害致使甲方產生損害，經由甲方舉證、警察機關鑑定或法院對當事人有罪判決確定，乙方除負過失責任外，並履行賠償其補償金額，以司法機關認定為基準。
(3) 乙方人員在執勤時間內所為之過失、違反職權或其他侵權行為或不作為所造成之損失，應負責賠償。
(4) 竊盜持槍搶劫危及生命安全時，警衛員以盡防護責任，仍無法阻止，至客戶遭受危害；若竊盜人數三人(不含)以上者乙方亦不負賠償責任。
(5) 因天災、地變、颱風、洪水等人力不可抗拒之災害，甲方遭受之損害，乙方不負責賠償責任。
(6) 甲方自行變更致使標得物之防護設施有缺失未知會乙方，致遭危害損失者，乙方不負責賠償責任。
7、 理賠程序：
(1) 理賠案件應以司法機關判決確定為基準，由甲方以鑑定舉證之書面資料向乙方提出賠償要求，並附損失物品清單(包括名稱、數量、價值金額等)。
(2) 為便於鑑定責任及賠償額度，甲方應提供有關資料以憑鑑責任歸屬及損失估計。
8、 其他及配合事項：
(1) 保全人員須為專職且年齡65歲以下、30歲以上，無前科紀錄，及無不良嗜好，素行端正、忠實服務，如有品行不端、怠忽職守或其他違背職務之情事，甲方得隨時通知乙方，視情節輕重予以懲處或調換。
(2) 甲方如需變更防護區內安全防護設備需通知乙方，以便於勤務配合。
(3) 甲方校內如發生竊盜、火災或其他意外事故時，乙方駐衛人員應竭盡所能防止災害擴大，並通報當地警察消防機關及甲方相關人員。
(4) 乙方駐衛人員執勤時，應穿著制服及配帶識別證，並隨時攜帶通訊、安全等裝備。
(5) 駐衛人員於值勤期間嚴禁喝酒(含酒精類飲料)、抽菸、嚼食檳榔、聊天、閱讀書報及睡覺等，冷氣使用應遵守學校冷氣使用之規定。
(6) 夜班駐衛人員需定時巡查校區，依設置巡邏點紀錄，並於每週將巡邏資料呈報甲方審核。
(7) 上述有關保全員違反勤務規定，將視情節輕重，由乙方分別處以警告、記過、罰款或撤換方式為之。
(8) 乙方駐衛人員有調換時，應於一周前告知甲方，並將新駐衛人員履歷資料送至總務處。
(9) 配合學校辦理駐校保全人員教育訓練。
9、 指揮督導與管理：
(1) 乙方需自行督導管理派駐駐衛人員之派任調度、薪資、保險及各項福利等，另乙方派駐人員現場之勤務協調運作，需配合甲方之勤務需求，並應接受甲方主管人員之督導。
(2) 乙方派駐人員於值勤時間內，無正當理由不得擅離職守。
(3) 甲方視需要在不礙原勤務工作原則下，如要求乙方執行『約定工作範圍』以外之保全勤務，須經乙方同意。
10、 職位人員職務疏失補償及罰則標準：
(1) 駐衛警值勤時間內，因乙方駐衛人員之疏失致未能善盡保全義務，始甲方受有損害時，應負補償責任時，除乙方最高補償外，應含第七條第一項內容理賠。
(2) 乙方因常駐人員不法侵害甲方權益，致甲方受有損害，需負連帶損害補償責任時（須經警政單位之認定），其最高補償金額為一個月保全費用，如損害金額超過上述最高補償金額，以司法機關之判定為基準。
(3) 常駐人員之行為同時有前二項情形時，乙方最高補償金額與前項相同。
(4) 駐衛警執勤不力罰則標準:
下列各項駐衛警執勤不當行為經甲方發現並舉證於工作日誌時，乙方得於次月管理服務費中依約扣罰該項罰款金額：
          1.扣罰每次 1000 元。
          (1)值勤中溜班、吃檳榔者。
          (2)在現場從事職務以外營利或商業行為者。
          (3)未經登記及徵得甲方教職員同意，而擅自將訪客放入者。
          (4)態度惡劣不服甲方輔導糾正者。
          (5)服勤態度惡劣者。
          (6)服務態度惡劣並與甲方教職員生爭吵者。
          (7)未經甲方同意，擅自洩漏教職員生資料者。(例：住址及電話)
          (8)因值勤不當造成疏失或遭竊者依第十項「職位人員職務疏失補償」辦理。
          2.扣罰每次 500 元
          (1)值勤室及周遭環境不潔。
          (2)值勤中攜親朋好友至管理室談天或飲食者。
          (3)執勤時有打瞌睡情形者。
          (4)未確實登錄工作日誌等管理簿冊者。
(5)值勤中儀態不佳，如斜躺或趴或臥及蹺腳至桌面等不雅姿勢者。
(6)與教職員生發生金錢借貸或感情糾紛者。
(7)未依規定之巡邏時段、路線及應注意事項巡邏者。
         3.扣罰每次 300 元
  (1)值勤時服裝不整如未配帶勤務裝備、帽子、哨子、領帶、識別證等，服裝未
             著黑色皮鞋，藍或黑色長褲等當季制服者。
          (2)遇緊急狀況或重要事件未主動回報甲方者。
十一、請遵守菸防治法及校內禁菸規範，如有違反規定，至學校被訴遭索賠或受罰，應負擔
      賠償責任。
十二、工作人員於執行業務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背專業倫理之關係。
十三、工作人員於執行業務時，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十四、如因本合約發生訴訟時，甲乙雙方同意以台灣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理之法院。
十五、如有未盡事宜，依有關法令、習慣及誠信原則，公平解決之。
十六、本合約一式三份，甲方執二份、乙方執一份為憑。

















立合約書人
甲　　方：佛光山學校財團法人高雄市普門高級中學
負 責 人：謝  毓  琳
地    址：高雄市大樹區大坑路140之11號
聯 絡 人：蔡承璋
聯絡電話：(07)656-2676#112
傳真電話：(07)656-3559
統一編號：88501303


乙    方： 
負 責 人：
地　　址： 
聯 絡 人：
連絡電話：
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